珠海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

“红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代理记账机构信用体系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0号）等法律法规制度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范围内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代理记账机构及分支机构（以下统称代理记账机构）。

第三条  代理记账机构信用“红黑名单”管理遵循依法监管、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奖惩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内同时符合以下要求的，列入年度信用“红名单”：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按照委托合同办理代理记账业务；

（二）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三）对委托人要求其作出不当的会计处理，提供不实的会计资料，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行为的，予以拒绝；

（四）对委托人提出的有关会计处理相关问题予以解释。

（五）按时完成年度报备，向所辖区财政部门提供代理记账机构基本情况表、专职从业人员变动情况等相关资料。

 第五条 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内违反《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笫七条 、笫八条 、笫九条 、笫十四条 、笫十七条其中一条，由各区（功能区）财政局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列入年度信用“黑名单”。

第六条  代理记账机构信用“红黑名单”评定工作遵照客观、全面、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 审核。各区（功能区）财政局根据评定标准，每年度7月底前对本辖区的代理记账机构信用情况进行核查，审核确定后,拟定“红黑名单”。

（二）告知。对符合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代理记账机构，应当书面告知，相关代理记账机构收到书面告知后，有异议的，在5个工作日内向本辖区财政局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作自动放弃申辩。

（三）公布。“黑名单”由各区（功能区）财政局告知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机构无异议,或提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本辖区财政局不予采纳的，统一上报至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黑名单”通过珠海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报送珠海市信用办，并在信用中国（广东珠海）网站对外公布。

第七条  “红黑名单”每年发布一次，公布期限为1年。公布期限届满，各区（功能区）财政局复核其诚信情况，已经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报市财政局，在5个工作日内从“黑名单”中删除。

第八条  已被列入信用“红名单”的代理记账机构，一旦发现存在不符合第四条规定条件之一的，由各区（功能区）财政局审核确定，报市财政局，在5个工作日内从“红名单”内撤销。

第九条  对列入“红名单”代理记账机构在评选表彰方面优先。

第十条  对列入“黑名单”代理记账机构，在日常管理中列为财政税务重点监管对象。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为1年。


                                                                                    

